温州仲裁委员会

关 于 财 产 保 全 的 函 （ 存 根 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温仲保字(    )第  号

　         　人民法院：

本委已于　   　年　 　月　 　日受理了申请人　            

　           与被申请人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关于　          　纠纷一案，申请人于　  　年　 　月　 　日提出财产保全申请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现将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提交你院，请依据法律作出裁定。

年   月   日

温州仲裁委员会

关 于 财 产 保 全 的 函

温仲保字（   ）第  号

　      　人民法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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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现将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提交你院，请依据法律作出裁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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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财产保全申请书、仲裁申请书、受理通知书及相关证据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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